2002年度特殊教育专项经费分配表（不发单位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金额单位：万元
	补助单位
	补助金额
	其中：

	
	
	省财政厅拨款
	省教育厅拨款
	省民政厅拨款

	合   计
	140
	120
	10
	10

	设区市小计
	140
	120
	10
	10

	南昌市
	10
	8（南昌启音学校4万元，进贤县 特教学校4万元）
	         
	安义、进贤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
	景德镇市
	10
	7
	    
	景德镇、浮梁、乐平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
	萍乡市
	10
	8（上栗特教学校4万元，芦溪特教学校4万元）
	   
	湘东、莲花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
	九江市
	20
	17（瑞昌市特殊教育学校15万元，都昌特教学校2万元）
	   
	永修、武宁、修水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
	新余市
	5
	3
	新余市、分宜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	  

	鹰潭市
	5
	3
	鹰潭市、月湖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	  

	赣州市
	20
	18（于都县特教学校15万元、寻乌县特教学校3万元）
	定南、大余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	  

	上饶市
	18
	15（上饶县特殊教育学校15万元）
	上饶市、信州、婺源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
	  

	宜春市
	16
	15（袁州区特殊教育学校15万元）
	万载残联培训费1万元
	  

	吉安市
	11
	11（永丰县特教学校5万元，吉安县、永丰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）
	  
	  

	抚州市
	15
	15（宜黄县特教学校4万元，资溪县特教学校4万元，抚州市、临川、广昌残联培训费各1万元）
	  
	  


